江门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江蓬环罚〔2025〕35号

当事人：江门市蓬江区博灏五金制品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356829825X4

投资人：申桃娥

地址：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三叉路口

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2025年7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你单位存在以下环境违法行为：你单位主要从事黑色金属铸造项目，根据你单位取得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关于江门市蓬江区博灏五金制品厂年产不锈钢五金件280吨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江蓬环审[2021]196号）、《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44070356829825X4002R）等文件显示，你单位组装工序生产时产生有机废气（非甲烷总烃）并通过集气罩收集后经“二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与制壳粉尘一同经过水喷淋处理后通过排气筒DA002排放。现场检查时，你单位组装、制壳工序正在生产，配套的“水喷淋+二级活性炭吸附”废气治理设施正在运行，经现场开箱确认二级活性炭箱体内部未完全铺满活性炭且已安装的活性炭表面覆尘严重，部分活性炭已粉化，因箱体内约一半空间未见活性炭铺设，造成活性炭箱体内部形成明显无阻隔的废气旁路，导致组装工序产生的非甲烷总烃等有机废气未经二级活性炭有效吸附，便从排放口DA002排向外环境，即你单位存在进行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2025年7月3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所作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蓬江分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

2.2025年7月3日、9月9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询问所作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

3.2025年7月3日、9月9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及询问时所拍摄的视频资料和照片资料。

证据1、2、3证明一是你单位生产项目的基本情况及产生的污染物情况；二是你单位二级活性炭废气治理设施缺乏运维，导致箱体内约一半空间未见活性炭铺设，造成活性炭箱体内部形成明显无阻隔的废气旁路的事实；三是你单位的主体信息及申桃娥、陈达辉的身份信息；四是2025年7月3日现场检查时你单位组装工序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生产时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但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事实。

4.2025年7月16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调取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节选）、《关于江门市蓬江区博灏五金制品厂年产不锈钢五金件280吨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江蓬环审[2021]196号）、《排污许可证》（副本节选，证书编号：9144070356829825X4002R）。

证据1、2、3、4证明你单位组装工序生产时产生有机废气（非甲烷总烃）并通过集气罩收集后经“二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与制壳粉尘一同经过水喷淋处理后通过排气筒DA002排放。

5.2025年7月3日、9月9日江门市蓬江区博灏五金制品厂提供的两份《授权委托书》。

证据5证明你单位已授权陈X辉[香港身份证件号码：H1XXX（X）]、申X军（身份证号码：43XXXXXXX35）配合调查并签署执法文书及要求确认的证据材料。

6.2025年7月3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调查制作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证据6证明你单位已提供经确认过的送达地址和方式。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的规定，我局于2025年9月23日告知你单位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告知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

二、陈述申辩意见及采纳情况
2025年9月25日，你单位向我局提交《关于环保局行政处罚的申辩状》。
（一）陈述申辩意见

你单位提出如下意见：

1.我公司废气处理设施存在设备款问题未能及时维护导致废气不能有效排放，经我公司排查后已采取降低生产负荷减少污染物排放量、紧急联系供应商采购活性炭并检修设备等措施。

2.我公司事发后已全面落实整改。包括维护设备完成活性炭更换，并制定《环保设备日常巡检制度》每日明确巡检记录确保设备稳定运行、加强人员管理组织全体员工参与环保法规与操作技能培训，强化岗位责任意识，成立环保监督小组定期自查自纠存在问题。

3.本次违法行为我公司并无主观故意，且已及时整改到位，未造成严重环境后果。

4.我公司经营困难、负债严重、资金周转压力大，若进行罚款极大影响企业生存和员工就业。

综上，请求以批评教育为主，撤销或减轻行政处罚，我公司将以此为戒严格遵守环保法律法规，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二）采纳情况

经审查，我局认为：

第一，废气治理设施日常运维的义务及相关法律责任应由经营主体承担，你单位不能以“存在设备款项问题”为由疏忽对废气治理设施的日常运维。第二，2025年9月30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检查，你单位已落实整改，废气治理设施内活性炭已更换并填充满，即你单位已主动改正违法行为。第三，你单位在明确知道废气治理设施未及时维护的情况下仍继续进行产生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活动，不存在非主观故意的情况，且你单位的违法行为并不属于免于处罚的情形。第四，我局是严格按照广东省和江门市自由裁量权文件中的规定去核定处罚金额，如果你单位经济上确有困难，可以申请延期或分期缴纳罚款。

综上所述，我局对你单位提出已改正违法行为的陈述申辩意见予以采纳，其他意见不予采纳，对你单位拟作出罚款贰万柒仟伍佰元（小写：27500元）予以从轻处罚。
三、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期限

经复核，你单位陈述申辩中提出已改正违法行为的意见经查证属实予以采纳，根据《江门市实施<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细则》第六条、第七条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符合“主动改正或者及时中止违法行为”“积极配合调查取证”“近2年没有受到生态环境部门行政处罚”共计3个从轻情节，即环境违法行为具有3个以上（含3个）从轻处罚情节且不具有从重情节的，可以按初步罚款区间的最低限处罚。
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一）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和参照《江门市实施<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细则》第六条、第七条第二项第2、4、7目及其附件《江门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参照表》“第四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一、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4.1裁量标准”的规定{罚款金额20000元（按初步罚款区间的最低限处罚）=初步罚款区间的中位30000元[空间、设备已密闭，已安装污染防治设施但未按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环境敏感区或限批区以外的区域，罚款2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初步罚款区间高低限差额20000元×5%×调整系数总和(-4.5)[主动改正或者及时中止违法行为的（-2.0），积极配合调查取证(-1.5),近2年没有受到生态环境部门行政处罚的（-1.0）即环境违法行为具有3个以上（含3个）从轻处罚情节且不具有从重情节的，可以按初步罚款区间的最低限处罚。]}，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作出罚款贰万元（小写：20000元）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修订版）第六十七条和第七十二条的规定，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到江门市生态环境局蓬江分局法规股开具《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并将罚款缴至指定银行。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采取“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四、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江门市人民政府（受理地址：江门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江门市蓬江区西园里中三号之一江门市人民政府西侧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在接到本决定书六个月内直接向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起诉。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本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我局地址及联系电话：江门市蓬江区胜利路154号珠西创谷自编1号楼5楼，0750-3291707。
江门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0月11日    

	抄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棠下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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